江门市江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专项资金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公开时点：2020年决算下达后）

    根据2020年人大通过我单位的专项年初预算总数为    1,373.40万，调减94.6万元，调整96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269.36万元，支出率为99.26%；在实际执行中，上级下达补助4,128.59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3,861.72万，支出率为93.54%；追加专项经费3,327.74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3,327.14万元，支出率为99.98%。 我单位本年总专项资金为8,925.73万元，调减94.6万元，调整96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8,458.22万元，支出率为96.83%。具体情况如下：

一、年初预算专项情况

经人大通过我单位本年的专项项目有：档案整理专项经费项目5万元、办公场所日常管护经费项目8万元、政府购买基层服务岗位经费项目14万元、劳动维稳监察工作经费项目5万元、工伤案件工作经费项目5万元、劳动仲裁工作经费项目21万元、法律顾问服务及行政应诉复议工作经费项目5万元、人社局办公用房修缮改造经费项目20万元、行风建设整改专项工作经费项目5万元、春节、中秋慰问社区管理退休人员项目276.4万元、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工作经费项目29万元、职业技能培训(含禁毒经费)项目20万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含“十四五”规划)项目800万元、社区平台建设项目8万元、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10万元、区直职级补贴项目10万元、区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86万元、认定评审工作经费项目5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41万元。

　　（一）档案整理专项经费项目年初预算5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5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办公室文书、就业服务、人才服务、职介服务、劳动监察、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工伤认定等工作日常产生大量档案资料整理。项目绩效情况：无。

　　（二）办公场所日常管护经费项目年初预算8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7.99万元，支出率为99.88%。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日常维护支出。项目绩效情况：无。

　　（三）政府购买基层服务岗位经费项目年初预算14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4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2名基层岗位服务人员工资。项目绩效情况：无。

　　（四）劳动维稳监察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5万元，调减0.3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3.63万元，支出率为77.23%。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劳动维稳监察工作日常办公开支。项目绩效情况：无。

　　（五）工伤案件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5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4.99万元，支出率为99.8%。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工伤案件工作日常办公开支。项目绩效情况：无。

　　（六）劳动仲裁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21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9.97万元，支出率为95.1%。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劳动仲裁工作日常办公开支。项目绩效情况：无。

　　（七）法律顾问服务及行政应诉复议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5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4万元，支出率为8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应诉等费用。项目绩效情况：无。

　　（八）人社局办公用房修缮改造经费项目年初预算2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20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办公用房修缮改造。项目绩效情况：无。

　　（九）行风建设整改专项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5万元，调减0.2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4.79万元，支出率为99.79%。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服务窗口进行升级改造，开展业务培训，物料制作等费用。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春节、中秋慰问社区管理退休人员项目年初预算276.4万元，调减94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82.4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82.4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我区社会化管理企业退休人员节日慰问金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2名退休老工人节日慰问。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一）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29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29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租用场地、聘请工作人员、组织退休人员开展活动、慰问病残退休人员等开支。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二）职业技能培训(含禁毒经费)项目年初预算2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9.46万元，支出率为97.3%。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开展，如技能竞赛、各街道及戒毒所的禁毒人员培训。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三）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年初预算80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795.83万元，支出率为99.48%。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个人待遇发放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企事业单位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江人才发〔2019〕3号）相关补贴区级财政部分。项目绩效情况：绩效评价为“优”。

　　（十四）社区平台建设项目年初预算8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8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完善我区街道（乡镇）社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及高新区服务大厅工作平台建设，为各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及高新区服务大厅提供专用网络。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五）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10万元，调减0.1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9.08万元，支出率为91.72%。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接送外来务工人员返岗，安排“点对点”劳务对接。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六）区直职级补贴项目年初预算1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0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我区国有集体企业干部或中级职称职务人员的职级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七）区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年初预算31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30.82万元，支出率为99.42%。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政府向社会购买基本就业创业服务成果及绩效评估，促进就业创业活动开展，提高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使用效能。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八）区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年初预算55万元，调整为“双创园”二期工程7号楼租赁费项目55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55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珠西先进产业优秀人才创业创新园二期工程建设7号楼租赁费。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九）认定评审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5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4.39万元，支出率为87.8%。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支付职称评审评委劳务费，项目绩效情况：无。

（二十）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年初预算41万元，调整至“三社联动”家政示范社区建设资金项目的委托业务费23.6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23.6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主要用于支付建设家政示范社区委托业务费。项目绩效情况：无。调整至江门高新区（江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经费项目15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5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主要用于江门市高新区（江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经费。 项目绩效情况：无。调整至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2.4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2.4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用于解决我区重点企业招聘服务工作。项目绩效情况：无。

二、上级补助项目情况

本年上级下达我单位专项补助项目有：江财社〔2019〕147号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项目375.93万元、江财社〔2020〕58号2020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1,968.9万元、江财密〔2020〕6号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稳定就业项目316万元、江财社〔2020〕41号提前下达2020年科技创新战略（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30万元、江财社〔2020〕74号2020年人才专项资金（第七批）项目0.18万元、江财社〔2020〕84号2020年人才专项资金（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等资金）项目33.46万元、江财社〔2020〕83号2020年人才专项资金（第八批）项目231.8万元、江财社〔2020〕117号2020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项目119万元、江财社〔2020〕129号2020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资金项目6万元、江财社〔2020〕170号2020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的通知（第二批) 项目100万元、江财社〔2020〕146号2020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第十批）项目36.37万元、江财社〔2020〕175号2020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第十三批）项目125万元、江财社〔2020〕181号2020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第十四批）项目45.32万元、江财预〔2020〕51号2020年特殊转移支付资金项目553万元、江财农〔2020〕65号调整下达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方向）项目11万元、江财综〔2020〕70号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资金项目134.63万元、江财密〔2020〕43号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稳定就业（三）项目42万元。

　　（一）江财社〔2019〕147号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项目375.93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375.93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项目绩效：无。
（二）江财社〔2020〕58号2020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资金项目1,968.9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764.39万元，支出率为89.61%。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常规性就业创业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三）江财密〔2020〕6号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稳定就业项目316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316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疫情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四）江财社〔2020〕41号提前下达2020年科技创新战略（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3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30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个人待遇发放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企事业单位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江人才发〔2019〕3号）相关补贴市级财政部分。项目绩效情况：无。

（五）江财社〔2020〕74号2020年人才专项资金（第七批）补助资金项目0.18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0.18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个人待遇发放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企事业单位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江人才发〔2019〕3号）相关补贴市级财政部分。项目绩效情况：无。

（六）江财社〔2020〕84号2020年人才专项资金（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等资金）项目33.46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33.46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个人待遇发放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企事业单位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江人才发〔2019〕3号）相关补贴市级财政部分。项目绩效情况：无。

（七）江财社〔2020〕83号2020年人才专项资金（第八批）补助资金项目231.8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85万，支出率为79.81%。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个人待遇发放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企事业单位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江人才发〔2019〕3号）相关补贴市级财政部分。项目绩效情况：无。

（八）江财社〔2020〕117号2020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项目119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18.4万元，支出率为99.5%。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常规性就业创业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九）江财社〔2020〕129号2020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资金项目6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6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常规性就业创业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江财社〔2020〕170号2020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的通知（二) 项目10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00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常规性就业创业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一）江财社〔2020〕146号2020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第十批）项目36.37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24.52万元，支出率为67.42%。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个人待遇发放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企事业单位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江人才发〔2019〕3号）相关补贴市级财政部分。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二）江财社〔2020〕175号2020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第十三批）项目125万元，截止至2020年6月支出为125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个人待遇发放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企事业单位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江人才发〔2019〕3号）相关补贴市级财政部分。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三）江财社〔2020〕181号2020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第十四批）项目45.32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42.21万元，支出率为93.14%。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个人待遇发放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企事业单位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江人才发〔2019〕3号）相关补贴市级财政部分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四）江财预〔2020〕51号2020年特殊转移支付资金项目553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553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五）江财农〔2020〕65号调整下达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方向）项目11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1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六）江财综〔2020〕70号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资金项目134.63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34.63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资金补助。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七）江财密〔2020〕43号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稳定就业（三）项目42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42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稳定就业补助。项目绩效情况：无。

三、专项调整的情况

（一）本年我单位调减专项4个项目共94.6万元。具体为：劳动维稳监察工作经费项目调减0.3万元、行风建设整改专项工作经费项目调减0.2万元、春节、中秋慰问社区管理退休人员项目调减94万元、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调减0.1万元。

1.劳动维稳监察工作经费项目调减0.3万元。具体调减的原因：根据《江海财预〔2020〕18号关于填报压减一般性支出项目的通知》和《关于申报调减2020年度预算指标的通知》文件要求,统一压减预算经费。

2.行风建设整改专项工作经费项目调减0.2万元。具体调减的原因：根据《江海财预〔2020〕18号关于填报压减一般性支出项目的通知》和《关于申报调减2020年度预算指标的通知》文件要求,统一压减预算经费。

3.春节、中秋慰问社区管理退休人员项目调减94万元。具体调减的原因：根据《江海财预〔2020〕18号关于填报压减一般性支出项目的通知》和《关于申报调减2020年度预算指标的通知》文件要求,统一压减预算经费。

4.调减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0.1万元。具体调减的原因：根据《江海财预〔2020〕18号关于填报压减一般性支出项目的通知》和《关于申报调减2020年度预算指标的通知》文件要求,统一压减预算经费。

（二）本年我单位内部调整专项2个项目共96万元，具体为：区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55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41万元。

1.区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中的租赁费（行政）55万元调整至“双创园”二期工程7号楼租赁费。具体调整的原因：由于江海区与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达成“双创园”二期工程市区共建协议，我区需承担“双创园”二期工程租赁费55万元。

2.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中的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调整41万元。其中调整至江门高新区（江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经费项目的委托业务费15万元，具体调整的原因：用于做好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调整至“三社联动”家政示范社区建设资金项目的委托业务费23.6万元，具体调整的原因：用于开展“南粤家政”工程，支付建设家政示范社区首期款；调整至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的委托业务费2.4万元。具体调整的原因：用于解决我区重点企业招聘服务工作。

（三）本年我单位申请追加并获得的专项6个项目3,327.74万元，具体为：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追加2.3万元、劳动仲裁工作经费项目追加0.73万元、2020年职业年金补记利息追加310.88万元、加大招工支持力度招聘补贴资金项目追加10万元、2019年度江门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经费（区级承担部分）项目追加273.35元、江海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追加2730.48万元。

1.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追加2.3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7万元，支出率为73.91%。具体开展情况说明：主要用于组织德昌电机等重点企业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招聘服务工作追加的经费。项目绩效情况：无。

2.劳动仲裁工作经费项目追加0.73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0.73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主要用于我区专兼职仲裁员和新任仲裁员培训工作经费。项目绩效情况：无。

3.2020年职业年金补记利息项目追加310.88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310.88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根据江人社函〔2019〕516号文规定，计息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给予保障，该主要用于职业年金启动投资运营前（2014年10月至2019年12月）个人账户记账利息。项目绩效情况：无。

　　4.加大招工支持力度招聘补贴资金项目1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10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根据《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江开发〔2020〕1号）和《关于提请审批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扶持资金的请示》及其批复的文件精神，我区2家企业符合加大招工支持力度的申请条件，给予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5.2019年度江门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经费（区级承担部分）项目273.35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273.35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2019年度江门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区级承担部分补贴经费。项目绩效情况：无。

6.江海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2,730.48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支出为2,730.48万元，支出率为10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区级财政补助发放。项目绩效情况：无。

               江门市江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0月20日

